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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台秘二字第 02301號

解 釋 文

考試院於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保

險法施行細則第六十八條規定：「被保險人請准保留保險年資者，其

時效以五年為限，逾期再行參加保險者，以新加入保險論」，與當時

有效之公務人員保險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合於前項退費規定，不

為申請退費而申請保留保險年資者，續保時，其原有年資全部有效」

之規定不符，增加法律所無之期間限制，有違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

旨，應不予適用。

解釋理由書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公布之公務人員保險法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被保險人離職，迄未領取任何保險給付

者，得向承保機關申請退還其自付部分之保險費，其復行任職，再投

保者，以新加入保險論。合於前項退費規定，不為申請退費而申請保

留保險年資者，續保時，其原有年資全部有效」。同法第二十四條固

授權有關機關訂定該法之施行細則，但未授權限制被保險人保留保險

年資之實體上權利。考試院於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修正公

布之公務人員保險法施行細則第六十八條則規定：「被保險人請准保

留保險年資者，其時效以五年為限，逾期再行參加保險者，以新加入

保險論」，增加法律所無之期間限制，有違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

旨，應不予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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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陳０鍾聲請書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五日

一、主旨：

聲請人陳０鍾原為參加公務人員保險之被保險人，繳納保險

費之保險年資共達二十年九個月，依公務人員保險法第十六條乃

第二十一條規定應領之「養老給付」為三十六個月俸額，但被承

辦保險單位及主管機關違法扣減為十八個月，致遭受高達新台幣

參拾柒萬玖仟捌佰元之損失。經以此項扣減所依據之公務人員保

險法施行細則第六十八條（其條文見本聲請書二、說明（一）3
之(2)）係屬行政命令之規定，有不公、不法及違憲之錯失，向主
管機關訴願、再訴願，並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均遭駁回。

行政法院最後判決駁回之理由為：主管機關據以處理之公務人員

保險法施行細則係屬委任立法，具有補充法之效力，難指為違法

與違憲。聲請人認為此項判決顯與憲法及相關法律下列條文所規

定之原則及立法精神相悖，損及聲請人應受憲法保障之權利。爰

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提請 鈞院

就該項施行細則之規定是否確有違憲應屬無效之處，惠予核釋：

憲法第二十二條 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及

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

憲法第二十三條 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

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

要者以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憲法第一百七十條 本憲法所稱之法律，謂經立法院通過，總

統公布之法律。

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 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三條 各機關發布之命令，得依其性質稱規

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 左列事項應以法律定之：

憲法或法律有明文規定應以法律定之者。

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者。

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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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要事項之應以法律定之者。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六條 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命令定

之。

二、說明：

謹先錄陳產生本案所敘聲請人之權利及其相對義務之法律與保

險主管機關據以限制該項權利及行政法院據以駁回所提行政訴

訟之公務人員保險法施行細則各有關條文如下：

公務人員保險法（中華民國四十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總統令公

布施行。舊法）

第六條 公務人員應一律參加保險為被保險人。其保險期

限自承保之日起至離職之日止。

第九條 公務人員之保險費按月繳付。由被保險人自付百

分之三十五，政府補助百分之六十五。

第十條 被保險人應自付之保險費，由各該服務機關於每

月發薪時代扣。連同政府補助之保險費一併彙繳承保機

關。

（第二項條文與本案無關，從略）

第十六條 被保險人繳付保險費五年以上，於依法退休

時，依左列規定予以一次養老給付。

繳付保險費滿五年者給付五個月。

繳付保險費超過五年者，自第六年起至第十年，每超過

一年增給一個月。

繳付保險費超過十年者，自第十一年起至第十五年，每

超過一年增給二個月。

繳付保險費超過十五年者，自第十六年起至第十九年，

每超過一年增給三個月。

繳付保險費二十年以上者，給付三十六個月。

（第二項條文與本案無關，從略）

第二十一條 被保險人離職迄未領取任何保險給付者得向

承保機關申請退還其自付部分之保險費，其復行任職再投

保者，以新加入保險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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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於前項規定不為申請退費而申請保留保險年資者，續保

時，其保險年資全部有效。

被保險人離職時得依原定保險費率繳付保險費之全額繼續

保險。

公務人員保險法（即現行法。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一月二十九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

第六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六條（各條文與前 1項所
列之(1)(2)(3)(4)相同，從略）
第二十一條 被保險人未滿任職年限及自願退休年齡而離

職，其復行任職再投保者，原有之保險年資全部有效。

公務人員保險法施行細則（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考試院修正發布）

第三十條 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被保險人申

請保留保險年資時應於離職後二個月內填具「保留保險年

資申請書」送由要保機關轉送承保機關辦理。並由承保機

關將退保時收回之丁聯保險卡逕寄該被保險人存執，以為

復職恢復保險之證明。否則不予保留保險年資。

第六十八條 被保險人請准保留保險年資者，其時效以五

年為限，逾期再參加保險者，以新加入保險論。

公務人員保險法施行細則（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五月十二日考

試院、行政院會同修正發布）

第三十二條 被保險人非依法退休離職，其復行任職再投

保者，新服務機關辦理續保時，應在要保名冊順序編號，

並註明該被保險人之保險證號碼及其離職時之機關名稱，

不另填送新保險卡。其原有之保險年資全部有效；但本法

修正前已喪失之保險年資不予合併計算。（按本條係將原

第三十條、第六十八條合併配合 2項之(2)第二十一條（公
務人員保險法）條文之修正予以修正。）

公務人員保險法施行細則（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考試院、行政院會同修正發布）

第三十二條 被保險人非依法退休離職，其復行任職再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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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者，新服務機關辦理續保時，應在要保名冊內順序編

號，並註明該被保險人之保險證號碼及其離職時之機關名

稱，不另填送新保險卡，其原有之保險年資全部有效。被

保險人於本法修正前未辦理保留年資手續或已逾五年時效

之年資於本細則發布後退休者，亦適用前項規定。（按此

項修正，係在聲請人訴願程序進行中辦理。聲請人於九月

一日退休，本細則之修正此項適用規定條文於二個月後發

布，並對發布前之退休者限制適用。同為未照以前施行細

則之規定辦理保留年資手續或已逾五年時效之年資，卻以

不同處理標準對待前後相距不足三個月之退休人員，此為

聲請人所深感不平者。）

聲請人「養老給付」權利遭受損害之緣由：

聲請人於民國四十七年十一月公務人員保險開辦時參加保

險，民國五十四年七月因事離開公職退保。八年後於民國六十

二年八月復任公職再投保，繼續至七十六年九月一日退休為

止。主管機關認為聲請人在五十四年離職退保時未依照當時公

保法施行細則第三十條及第六十八條（條文見本「說明」

（一）3之(1)(2)）之規定，辦理保留保險年資手續，六十二年
再投保時並已超過保留五年時效之規定；依六十六年五月十二

日修正發布之該施行細則第三十二條（條文見本「說明」

（一）4之(1)）之規定，聲請人五十四年六月以前之保險年資
屬於已經喪失之年資，不得合併計算「養老給付」。

關於未依上述施行細則第三十條（即本「說明」（一）3 之
(1)）之規定於離職後二個月內辦理申請保留保險年資手續問
題，已因聲請人在訴願案中所舉趙０桂君等人以不諳公保法令

而服務機關承辦保險事務人員又未予以提示為由陳經主管機關

（銓敘部）從寬核定其責在承辦保險事務人員之未予促辦，非

被保險人之過失而准將未辦保留之保險年資合併計算。聲請人

之未能於當時辦理申請保留手續其情節與趙君等完全相同，已

在訴願案中詳加陳述，應非問題關鍵所在（詳見附件（二）再

訴願書理由二及附件（三）銓敘部致中央信託局 74 台華特二



二
七
四

字五六一八八號函主旨及說明二）。發生爭議之癥結在於同細

則第六十八條（即本「說明」（一）3之(2)）對於保留年資時
效之規定。

查依公務人員保險法第六條（見本「說明」（一）1 之
(1)）之規定，可知本保險乃屬強制性保險，只要任公務員就必
須參加保險。故其保險年資自開辦保險之日起，即隨被保險人

之公務員年資同步增加，此在承保單位及主管機關均有案可

稽，毫無改變可能。被保險人既已盡本法第九、第十兩條（見

本「說明」（一）1之(2)(3)）規定之義務，即自然應享本法第
十六條（見本「說明」（一）1之(4)）規定之權利。何況被保
險人離職期間既無須盡繳納保險費之義務，又不能享任何保險

權利；申辦保留年資手續，對被保險人之權利、義務，並無絲

毫實質上之差異，不過徒增被保險人之麻煩而已。有鑑於此，

考試院乃在民國六十二年八月函請立法院修正公務人員保險法

為現行法條（即民國六十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者），案

中列舉修正第二十一條（修正後條文見本「說明」（一）2之
(2)之理由為：「被保險人非依法令退休或退職而離職復任公職
再投保者，保險年資自動合併計算，用以維護被保險人權

益。」（見立法院公報第六十二卷第一百期院會紀錄一九

頁）。由此可見本法之原始提案機關亦已承認原規定必須辦理

申請手續始予保留保險年資之有損被保險人權益。但配合本法

修正後修正之施行細則第三十二條（見本「說明」（一）4之
(1)）卻仍在其末段列入「但本法修正前已喪失之保險年資不予
合併計算」之規定。（按主管機關認為原施行細則規定要辦之

保留手續未辦，或依其規定超過五年保留時效者，均為已喪失

之年資。）

復查關於消滅時效，雖在公務人員保險法中未作規定，但

民法對此已有規定，如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有「請求權因十五

年不行使而消滅」之規定，民法第一百二十八條有「消滅時效

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之規定，均可適用。應無於法律之

外，另以施行細則規定之必要。且此項規定顯為對人民權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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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有違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一百七十條及中

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六條（以上法條均見本聲請書「主

旨」（一）至（七））規定之原則及立法精神。因為依憲法第

一百七十條（見「主旨」（三））之規定，施行細則應非法

律；依中央法規定標準法第三條（見「主旨」（五））之規

定，施行細則應為行政命令。以行政命令限制人民之權利，乃

上舉憲法及中央法規標準法所不容許者。且依憲法第二十三條

之規定，即令可用法律限制人民之權利，尚且非在該條所列舉

之特殊情形之下不得為之，何況以行政命令加以限制。所以此

項細則之規定，應依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見「主旨」

（四））之規定屬於無效。

行政法院判決駁回聲請人行政訴訟之理由，認為此項施行

細則係屬委任立法（按即指依公務人員保險法第二十四條「本

法施行細則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訂定之」之規定辦理），具有

補充法之效力。但聲請人認為委任立法應僅限於有關執行本法

規定範圍內事項之執行細節，絕不可以為憲法及法律已明定不

可以命令規定之事項得因此種委任立法可以行政命令定之。否

則有權提出法案而又有意攬權之機關，只須在提出之法案中故

意漏列部分條文而又易於為立法機關忽略或不及細察時，即可

假委任立法之名得償所願。果如此，則憲法與法律勢將無復有

不可侵犯之尊嚴可言。

謹檢陳聲請人訴願及行政訴訟有關文件影本各一份，併請 參

核：

銓敘部訴願決定書（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月一日（七十六）

台銓華訴字第０四三號）

再訴願書（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月十六日）

銓敘部致中央信託局函（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74台華特二字第五六一八八號）
考試院再訴願決定書（中華民國柒拾柒年一月四日（七十

六）考台訴字第二五號）

行政訴狀（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元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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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院判決（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三月十八日，七十七年度

判字第三四九號）

三、以上所陳，懇請 鈞院明察並惠予核釋：本案聲請書「說明」

（一）3之(2)所列公務人員保險法施行細則第六十八條規定限制
保留保險年資時效，以致侵害被保險人應領「養老給付」權利之

規定，是否有違本聲請書「主旨」所舉各項憲法之規定，應屬無

效？如蒙 為肯定之解釋，則除請 示覆聲請人外，並請通知考

試院轉知本保險主管機關及承辦單位，俾便聲請人據以申請補發

短付之「養老給付」差額。

敬 陳

司法院

聲請人：陳０鍾

（附件六）

行政法院判決 七十七年度判字第三四九號

原 告 陳０鍾 （住略）

被告機關 中央信託局

上原告因保險年資採計事件，不服考試院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一月四日

（七十七）考台訴字第００二五號再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事 實

原告於民國四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參加公務人員保險至五十四年六月一

日離職退休，自六十二年八月一日再任公職重新加保，至七十六年九

月一日屆齡退休，向被告機關之公務人員保險處申領養老給付，該處

以其有效保險年資自六十二年八月一日至七十六年九月一日為計算基

礎，給付十八個月保險俸額之養老給付，原告認為其自四十七年十一

月一日至五十四年六月一日之保險年資亦應予以計算應領三十六個月

保險俸額之養老給付，於訴願、再訴願遞遭駁回後，而提起行政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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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茲摘敘兩造訴辯意旨如次：

原告起訴意旨略謂：一、查被告機關核減原告原有保險年資之依據，

為五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保險法施行細則第三十

條、第六十八條之規定，但該兩條文之規定，均屬關於被保險人保險

年資保留時效之規定，而保留保險年資乃屬被保險人之權利事項，對

於人民之權利事項憲法及有關法律均有明文規定加以保障，而今公保

法施行細則竟將本法並未規定之被保險人保留年資時效定為五年，以

限制被保險人之權利，顯然有違憲法及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被告

機關不依本法而依其施行細則核減原告之養老給付，自屬違法。二、

復查考試院在原告再訴願處理程序進行之中已會同行政院於七十六年

十一月十三日發布修正公務人員保險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二條之條文

為：「被保險人非依法退休離職其復行任職再投保者，新服務機關辦

理續保時，應在要保名冊內順序編號，並註明該被保險人之保險證號

碼及其離職時之機關名稱，不另填送新保險卡，其原有之保險年資全

部有效。被保險人於本法修正前未辦理保留保險年資手續或已逾五年

時效之年資，於本細則修正發布後退休者，亦適用前項規定。」作此

修正，無異自承前在民國六十六年五月十二日修正發布之該細則第三

十二條「⋯⋯但本法修正前已喪失之保險年資不予合併計算」規定之

為非。顯然係以行政命令任意解釋變更法律之規定。使同在同一法律

－公務人員保險法於六十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後之退休公務人

員得到差別之待遇，而在上項細則修正發布前之退休公務人員遭受不

得合併原有保險年資計領養老給付之損失，其不公與違法甚明。

被告機關答辯意旨則謂：一、依四十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公布施行之公

務人員保險法第二十一條第一、二項規定「被保險人離職迄未領取任

何保險給付者得向承保機關申請退還其自付部分之保險費，其復行任

職再投保者，以新加入保險論。合於前項退費規定不為申請退費而申

請保留保險年資者，續保時其原有年資全部有效」，五十一年七月二

十五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保險法施行細則第三十條規定「依本法第

二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被保險人申請保留保險年資時，應於離職後

二個月內填具『保留保險年資申請書』，送由原要保機關轉送承保機

關辦理，並由承保機關將退保時收回之丁聯保險卡，逕寄該被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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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執，以為復任公職恢復保險之證明，否則不予保留保險年資。被保

險人離職退保而不合申請退費之規定者，亦得申請保留保險年資，其

申請手續與前項同。」同法施行細則第六十八條規定「被保險人請准

保留保險年資者，其時效以五年為限，逾期再行參加保險者，以新加

入保險論。」原告於五十四年六月自林產管理局離職退保時並未申辦

保留保險年資手續，且其於六十二年八月一日再任公職重新加保，已

超過保留年資之五年時效，其自四十七年十一月一日至五十四年六月

一日參加公務人員保險之年資，自不得併計。二、公務人員保險法嗣

後雖於六十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修正第二十一條為「被保險人未滿任職

年限及自願退休年齡而離職，其復行任職再投保者，原有保險年資全

部有效。」惟依法律不溯既往之原則，上開修正應僅適用於修正公布

後所生之事實，且公務人員保險法施行細則於六十六年五月十二日修

正發布第三十二條規定「但本法修正前已喪失保險年資，不予合併計

算。」故原告已喪失之保險年資自無法併計。雖該施行細則嗣後又於

七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修正第三十二條第一、二項為「被保險人非依

法退休離職，其復行任職再投保者⋯⋯其原有之保險年資全部有效。

被保險人於本法修正前未辦理保留保險年資手續或已逾五年時效之年

資於本細則修正發布後退休者，亦適用前項規定。」惟原告已於

七十六年九月一日屆齡退休，亦無該條文之適用。三、另查公務人員

保險法為規定公務人員參加保險之權利義務其係經立法院三讀通過，

總統明令公布並未牴觸憲法上開規定，亦無違背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

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五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保

險法施行細則，乃考試院本諸職權，依四十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公布之

公務人員保險法第二十四條訂定發布施行，送立法院備查有案，自具

法之效力。

理 由

一、按因未踐行法定手續或因逾法定期限而喪失之權利，除法規另有

特別規定得予追復者外，尚不得因嗣後法規之修正而回復。經查

本件原告主張其於四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在林產管理局任職，參加

公務人員保險，至五十四年七月離職退保，嗣於六十二年八月復

任公職再行參加保險則其於七十六年九月一日屆齡退休時，其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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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年七月退保前之保險年資應予採計云云。惟查原告於五十

四年七月退保時有效之公務人員保險法（四十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公布施行）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固規定合於被保險人離職迄未領取

任何給付者，得向承保機關申請退還其自付部分之保險費規定不

為申請退費而申請保留年資者，續保時其原有年資全部有效，同

法施行細則（五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修正）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及

第六十八條復明定，被保險人申請保留保險年資時，應於離職後

二個月內填具保留保險年資申請書，送由要保機關轉送承保機關

辦理，並由承保機關將退保時，收回之丁聯保險卡，逕寄該被保

險人存執，以為復任公職恢復保險之證明，否則不予保留年資，

又被保險人請准保留保險年資者，其時效以五年為限，逾期再行

參加保險者，以新加入保險論，但原告於五十四年七月在台灣省

政府農林廳林務局退保時，並未依上敘規定申請保留保險年資，

有銓敘部卷附原告七十六年十月六日申請該局查明當時承辦人疏

失責任之申請書及林務局七十六林人字第三二八二一號函影本可

據，從而無論其未申請保留保險年資之原因為何？責任誰屬，其

原有年資皆因未踐行此一法定申請手續而喪失保留之權利，況距

其於六十二年八月復任公職再行參保時，已逾五年之時效期間，

被告機關對此一已喪失之保險年資不予採計，於法應無違誤，一

再訴願決定為之遞次維持亦非不當，原告起訴意旨主張保留保險

年資，乃被保險人之權利，憲法及有關法律均有明文保障，前述

施行細則為行政命令，竟將被保險人保留保險年資時效定為五

年，以限制被保險人之權利，應屬違法，況該施行細則於七十六

年十一月十三日修正發布之第三十二條已明示被保險人非依法退

休離職，其復行任職再投保者，其原有之保險年資全部有效，其

於本法修正前未辦理保留保險年資手續或已逾五年時效之年資，

於本細則修正發布後退休者亦適用之，無異承認六十六年五月十

二日修正之該細則同條所訂「但本法修正前已喪失之保險年資，

不予合併計算」之規定為非，顯然有以行政命令任意變更解釋法

律規定之違法等語。然查上開施行細則係依據公務人員保險法第

二十四條之授權而制定，屬於委任立法，除其有牴觸母法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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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無效外，應具有補充法之效力，該細則有關申請保留保險年資

之作業程序與時效等規定，係為補充母法所未規定而訂立，既無

背於母法，自難指為違法與違憲，至於六十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修

正公布之公務人員保險法第二十一條對於離職而復任再投保者，

修正為「原有之保險年資全部有效」，不再以經申請保留年資為

必要，但此項修正，並無得以追溯修正前業已因未辦申請保留手

續，與因逾五年時效期間而喪失之權利之明文，自無從據以併計

原告已喪失之保險年資，況六十六年五月十二日修正發布之同法

第三十二條但書復明定「本法修正前已喪失之保險年資，不予合

併計算」有據，七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該細則再度修正時，雖又

將此項但書刪去，然於第二項明示「被保險人於本法修正前未辦

理保留保險年資手續或已逾五年時效之年資，於本細則修正發布

後退休者，亦適用前項規定」，即原有之保險年資全部有效之規

定，僅於該細則修正發布後退休者始有適用，原告係於該項修正

發布前，即同年九月一日屆齡退休，顯亦無從據該項修正規定而

回復其已依法喪失之保險年資，是其所訴皆非有理由，合予駁

回。

二、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

後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本聲請書附件（一）∼（五）均略）


